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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名称 单位 数量

一、综合

（一）行政区划

  乡镇级合计 个 32

       1.镇 个 21

       2.乡 个 0

    　 3.民族乡 个 0

       4.苏木 个 0

       5.民族苏木 个 0

       6.街道 个 11

       7.区公所 个 0

（二）民政事业费累计支出 万元 53,947.3

       1.社会福利 万元 30,470.6

        其中：（1）儿童福利 万元 1,196.2

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：A 孤儿基本生活保障 万元 955.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 万元 236.5

              （2）老年人福利 万元 16,338.3

              （3）残疾人福利 万元 10,750.1

       2.社会救助 万元 16,944.9

        （1）最低生活保障 万元 9,934.1

             A 城市低保累计支出 万元 4,176.0

                I 城市低保金 万元 3,449.3

               II 城市低保临时补助 万元 726.7

             B 农村低保累计支出 万元 5,758.1

                I 农村低保金 万元 4,744.8

               II 农村低保临时补助 万元 1,013.3

        （2）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 万元 5,675.0

             A 城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 万元 2,549.4

                I 城市特困人员供养金 万元 2,406.7

               II 城市特困人员供养临时补助 万元 142.7

             B 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 万元 3,125.6

                I 农村特困人员供养金 万元 2,895.7

               II 农村特困人员供养临时补助 万元 229.9

        （3）临时救助支出(政府收支分类科目2082001项) 万元 522.2

        （4）流浪乞讨人员救助(政府收支分类科目2082002项) 万元 713.2

       3.民政管理事务 万元 4,878.8

       4.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万元 438.0

       5.其他 万元 1,215.0

二、社会工作

（一）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

     1.机构数 个 82

      （1）按机构性质分

           A、养老机构 个 78

               （a）按单位类型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社会福利院 个 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 特困人员供养机构 个 2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III 养老公寓等各类养老机构 个 50

               (b)按登记类型分

                     I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 个 9

                    II 编制部门登记 个 42

                   III 民政部门登记 个 27

                    IV 一个机构多个牌子 个 0



            B、精神疾病服务机构 个 0

                  社会福利医院 个 0

            C、儿童福利和救助保护机构 个 2

              （a）儿童福利机构 个 1

              （b）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个 1

            D、其他提供住宿机构 个 2

              （a）救助管理站 个 1

              （b）安置农场 个 0

              （c）其他提供住宿的机构 个 1

      （2）按登记类型分

             A、市场监管部门登记 个 9

             B、编制部门登记 个 44

             C、民政部门登记 个 28

             D、一个机构多个牌子 个 1

     2.床位数 张 18,720

       （1）养老机构床位数 张 18,230

               其中：护理型床位 张 3,891

              （a）按单位类型分

                    I 社会福利院 张 2,440

                   II 特困人员供养机构 张 3,786

                  III 养老公寓等各类养老机构 张 12,004

               (b)按登记类型分

                   I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 张 2,204

                  II 编制部门登记 张 9,157

                 III 民政部门登记 张 6,869

                  IV 一个机构多个牌子 张 0

      （2）精神疾病服务机构床位数 张 0

               社会福利医院 张 0

      （3）儿童福利和救助保护机构床位数 张 200

            A、儿童福利机构 张 150

            B、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张 50

      （4）其他提供住宿机构床位数 张 290

            A、救助管理站 张 200

            B、安置农场 张 0

            C、其他提供住宿的机构 张 90

     3.收养救助人数 人 11,633

       （1）养老机构服务人数 人 11,407

              （a）按单位类型分

                    I 社会福利院 人 1,935

                   II 特困人员供养机构 人 2,871

                  III 养老公寓等各类养老机构 人 6,601

               (b)按登记类型分

                   I 市场监管部门登记 人 451

                  II 编制部门登记 人 6,976

                 III 民政部门登记 人 3,980

                  IV 一个机构多个牌子 人 0

      （2）精神疾病服务机构服务人数 人 0

               社会福利医院 人 0

      （3）儿童福利和救助保护机构服务人数 人 144

            A、儿童福利机构 人 144

            B、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人 0

      （4）其他提供住宿机构服务人数 人 82

            A、救助管理站 人 17

            B、安置农场 人 0



            C、其他提供住宿的机构 人 65

（二）不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

       不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和设施总数 个 3,518

          （1）市场监管部门登记 个 0

          （2）编制部门登记 个 15

          （3）民政部门登记 个 253

          （4）设施 个 3,250

       1.儿童福利

        （1）困境儿童 1,965

                 A贫困家庭儿童 人 1,810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a）纳入城乡低保 人 1,695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b）纳入城乡特困救助供养 人 3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c）纳入临时救助 人 112

                 B自身残疾儿童 人 0

                 C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人 155

                 （a)有身份信息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人 155

                 （b)无身份信息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人 0

         (2)孤儿 人 432

                 A有身份信息的孤儿 人 432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a）集中养育孤儿 人 345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b）社会散居孤儿 人 87

                 B无身份信息的孤儿 人 0

        （3）成立收养关系登记 件 6

                 其中：涉外收养登记 件 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港澳台收养登记 件 0

       2.老年人福利

         （1）享受高龄津贴的老年人数 人 255,387

         （2）享受护理补贴的老年人数 人 562

         （3）享受养老服务补贴的老年人数 人 1,498

         （4）享受综合补贴的老年人数 人 0

       3.残疾人福利

         （1）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人数 人 3,171

         （2）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人数 人 37,396

       4.社会救助

         （1）最低生活保障

              A、城市

                （a）城市低保人数 人 4,040

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：本季度新增城市低保人数 人 34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季度退出城市低保人数 人 285

                （b）按人员性质分类 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I 女性 人 2,007

                     II 残疾人 人 1,73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：重度残疾人 人 790

                （c）按人员年龄分类 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I 老年人 人 663

                     II 成年人 人 2,66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I）  在职人员 人 31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II） 灵活就业 人 29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III）登记失业 人 21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IV） 无就业条件 人 1,847

                     III 未成年人 人 709

                （d）城市低保户数 户 2,293

              B、农村

                （a）农村低保人数 人 5,977

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：本季度新增农村低保人数 人 699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季度退出农村低保人数 人 674

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：纳入扶贫建档立卡对象 人 3

                （b）按人员性质分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I 女性 人 2,786

                     II 残疾人 人 2,43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：重度残疾人 人 1,493

                （c）按人员年龄分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I 老年人 人 1,845

                     II 成年人 人 3,14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I） 有劳动条件 人 1,12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II）无劳动条件 人 2,025

                    III 未成年人 人 986

                （d）农村低保户数 户 3,377

         （2）特困人员救助供养

                A、城市

                   供养人数 人 1,131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a）女性 人 42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残疾人 人 63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老年人 人 83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未成年人 人 2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b）全自理（三档） 人 69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半护理（二档） 人 24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护理（一档） 人 195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c）集中供养 人 26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自理（三档） 人 8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半护理（二档） 人 8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护理（一档） 人 97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d）分散供养 人 87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自理（三档） 人 61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半护理（二档） 人 16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护理（一档） 人 98

               B、农村

                  供养人数 人 1,684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a）女性 人 39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残疾人 人 36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老年人 人 1,54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未成年人 人 1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b）全自理（三档） 人 1,24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半护理（二档） 人 24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护理（一档） 人 195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c）集中供养 人 55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自理（三档） 人 25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半护理（二档） 人 15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护理（一档） 人 145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d）分散供养 人 1,12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自理（三档） 人 99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半护理（二档） 人 8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护理（一档） 人 50

         （3）临时救助 人次 2,630

               A、按属地分类

                  （a）本地户籍 人次 2,625

                  （b）非本地户籍 人次 5

               B、按对象分类

               其中：（a）低保人员 人次 48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：纳入低保的扶贫建档立卡人员 人次 3

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b）特困人员 人次 44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c）其他 人次 2,098

               其中：未成年人 人次 112

               其中：纳入扶贫建档立卡人员 人次 6

         （4）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

               救助总人次数 人次 1,287

                 A、在站救助人次数 人次 1,091

                  （a）有身份信息的人员救助人次数 人次 1,01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：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人次数 人次 32

                  （b）无身份信息的人员救助人次数 人次 79

                 B、站外救助人次数 人次 173

                  （a）有身份信息的人员救助人次数 人次 8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：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人次数 人次 0

                  （b）无身份信息的人员救助人次数 人次 91

                 C、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救助的流浪未成年人人次数 人次 23

         （5）其他生活救助（含传统救济） 人 76

        5.社区服务 个

          （1）社区服务机构和设施总数 个 3,515

              A、按登记类型分

                 （a）市场监管部门登记 个 0

                 （b）编制部门登记 个 12

                 （c）民政部门登记 个 253

                 （d）设施 个 3,250

              B、按单位类型分

                  a社区服务指导中心 个 0

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：农村 个 0

                  b社区服务中心 个 49

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：农村 个 12

                  c社区服务站 个 808

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：农村 个 333

                  d未登记和挂靠的特困人员供养机构 个 0

                  e社区养老照料机构和设施 个 968

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：农村 个 101

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：社区养老照料机构 个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a）市场监管部门登记 个 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b）编制部门登记 个 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c）民政部门登记 个 1

                  f社区互助型养老设施 个 53

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：农村 个 0

                  g其他社区服务机构和设施 个 1,637

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：农村 个 595

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：机构 个 252

         （2）社区日间照料床位数 张 4,398

                其中：农村 张 234

                其中：未登记和挂靠的特困人员供养机构 张 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区养老照料机构和设施 张 3,80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：社区养老照料机构 张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区互助型养老设施 张 140

         （3）社区全托服务床位数 张 955

                其中：农村 张 0

                其中：护理型床位 张 0

                其中：未登记和挂靠的特困人员供养机构 张 0

                     社区养老照料机构和设施 张 88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：社区养老照料机构 张 0

                     社区互助型养老设施 张 0



         （4）社区日间照料人数 人 4,094

                其中：未登记和挂靠的特困人员供养机构 人 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区养老照料机构和设施 人 3,69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：社区养老照料机构 人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区互助型养老设施 人 53

         （5）社区全托服务人数 人 955

                其中：未登记和挂靠的特困人员供养机构 人 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区养老照料机构和设施 人 88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：社区养老照料机构 人 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区互助型养老设施 人 0

         （6）社区养老服务人次数 人次 631,706

       6.社会捐赠接收站、点和慈善超市数 个 134

       7.注册志愿者 人 0

       8.福利彩票本年累计发行销售额 亿元 0.0

三、成员组织

（一）社会组织

      其中：被认定为慈善组织的社会组织 个 65

            社区社会组织 个 1,526

            标识“志愿服务组织”的社会组织 个 75

    1.社会团体 个 2,544

    2.民办非企业单位 个 2,575

    3.基金会 个 29

    4.社会组织行政处罚数 起 0

（二）自治组织

    1.村委会 个 329

    2.居委会 个 459

四、其他社会服务

    （一）其他社会服务机构 个 18

            1.按单位类型分 个

             （1）婚姻登记机构 个 2

             （2）殡葬机构 个 16

            2.按登记类型分 个

             （1）市场监管部门登记 个 7

             （2）编制部门登记 个 11

             （3）民政部门登记 个 0

    （二）其他社会服务事务

          1.婚姻

             （1）结婚登记  对 18,584

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：涉外婚姻登记 对 3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涉港澳台及华侨婚姻登记 对 48

             （2）离婚登记 对 8,352

          2.殡葬

             火化遗体数 具 21,570

                （1）有身份信息的火化遗体数 具 21,450

                （2）无身份信息的火化遗体数 具 120


